经济适用住房
办事指南
1、夫妇至少一方具有城镇常驻户口并居住满1年以上（含符合当地安置条件的军队人员）或由县政府确定的供应对象；
2、无房或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低于上年度全县城镇人均住房面积的50﹪；

3、家庭年收入的6倍尚不能买城镇一套80平方米普通商品房的（按当年度房改政策确定的市场均价）；

4、市政建设项目的被拆迁人，拆迁货币补偿费低于8万元，且无它处住房的；

5、旧城改造项目的被拆迁人，拆迁货币补偿费低于6万元，且未购置回迁房，无它处住房的。
以上1、2、3款须同时具备，符合4、5款其中之一的可优先购买。
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对象的家庭收入标准、住房困难标准由县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商品住房价格、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居住水平和家庭人口结构等因素确定，实行动态管理。目前现具体标准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人均年收入应低于9600元，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8平方米。

办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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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租赁住房

申请条件
1、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具有常住城镇户口的住房困难家庭，人均年收入应在9600元以下，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8平方米；

2、新就业无房职工指大中专毕业不满5年，在城镇和园区有稳定职业且具有本县户籍的无房职工；

3、外来务工人员指在城镇和园区有稳定职业但不具有本县户籍的从业人员。

其中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收入标准、住房困难标准根据由县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商品住房价格、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居住水平和家庭人口结构等因素确定，实行动态管理。
办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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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住房补贴
申请条件
1、具有县城常住城镇户口并满三年的；

2、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7200元；

3、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18平方米以下的；

4、申请家庭成员之间有法定的赡养、扶养或抚养关系；

5、县政府确定的其他条件。

租赁住房补贴是指县人民政府向申请廉租住房保障的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发放租赁补贴，由其在市场上自行承担住房。采取货币补贴方式的，补贴额度根据租赁住房补贴标准和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现有住房面积与保障面积标准的差额确定。

办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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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


县房改办同县民政部门、乡（镇）政府、


工会、纪委等单位进行会办、公示后纳入保障范围，进入轮候。


 房改办：83229548





复审


县民政部门核查，符合条件的转交县住


房保障部门，不符合条件的退回。








初审





用人单位、乡（镇）政府受理、初审并公示








        退回





退回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人申请





申请人向用人单位、户籍所在社区或居住地社区提供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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